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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设计、施工安装、系统调试、系统验收、系统

维护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及工业建筑内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287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当被保护电气线路中的被探测参数超过报警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控制信号并能指示报警部

位的系统，由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和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组成。

3.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能接收来自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和控制信号，指示报警部位， 记

录、保存并传送报警信息的装置。

3.3

电气火灾监控显示单元

能接收来自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信号,可设置并显示探测器的故障报警信息装置。

3.4

剩余电流式探测器

监测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值变化的探测器。一般由剩余电流传感器和信号处理单元组成。

3.5

独立式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独立探测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值变化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的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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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非独立式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能探测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值并向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传送相关信息的探测器。

3.7

测温式探测器

能探测被保护线路中的温度参数变化的探测器。

3.8

独立式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独立探测被保护线路中的温度参数变化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的探测器。

3.9

非独立式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能探测被保护线路中的温度参数变化并向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传送信息的探测器。

3.10

电弧或燃弧故障

导体之间或导体与地之间出现的危险的非故意并联电弧或串联电弧。

3.11

故障电弧探测器

用于探测被保护电气线路中产生故障电弧的探测器。

3.12

故障电弧保护器

当检测到电弧故障时，通过断开回路来降低燃弧故障影响的装置。

3.13

剩余电流传感器

测量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值变化的传感器，一般为剩余电流互感器。

3.14

测温传感器

测量被保护线路中的温度参数变化的传感器，一般由热敏电阻或红外测温元件等组成。

3.15

多传感器组合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能够同时监测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值和温度变化的探测器。

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由下列部分或全部设备组成：

a)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b) 电气火灾监控显示单元

c) 剩余电流式探测器

d) 测温式探测器

e) 故障电弧探测器

f) 故障电弧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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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作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子系统，承担火灾发生前电力系统自身可能引发火

灾的监控报警任务。

4.1.3 独立式电气火灾探测器应为面板仪表型结构，所有显示、操作均应在配电箱（柜）面板上进行，

应能显示剩余电流数值、温度数值、线缆电流数值等电气火灾监控参数，能通过系统总线将报警和故障

信息实时传输至电气火灾监控设备。

4.1.4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能实时显示剩余电流数值、温度数值、线缆电流数值等电气火灾监控参数

和报警部位的楼层、配电箱编号等信息，能人工在线查询、设定和修改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有关参数，

且具有实时监控报警和系统故障功能。

4.1.5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有与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通信的接口。

4.1.6 电气火灾监控设应具备报警和故障信息查询、储存、打印功能。

4.1.7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可选用壁挂式或落地式。

4.1.8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应放置于消防控制室，有专人值守，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置报警或故障信息。

4.1.9 在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

装置或起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但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显示应有区别。

4.2 探测器设置

4.2.1 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工程，其系统设计应在下列电力线路或设备处进行剩余电流和温度探

测器设置：

a) 监测点保护开关延时脱扣整定值 300A 及以下时，宜在变电所低压配电室或总配电室集中设置；

监测点保护开关延时脱扣整定值 300A 及以上时，宜在楼层配电箱进线开关下端口设置。当配

电回路为封闭母线槽或预分制电缆时，宜在分支线路总开关下端口设置；

b) 变电所低压配电出线回路；

c) 楼层或防火分区干线配电箱的进线总开关；

d) 人员密集场所的配电箱总开关；

e) 正常无火灾时工作的应急照明、消防风机、消防电梯等重要消防负荷的电源配电箱总开关；

f) 客、货梯电源配电箱的总开关；

g)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砖木或木结构重点古建筑的电源干线和末端配电箱的总开关；

h) 动力配电干线配电箱的进线总开关；

i) 医疗建筑的医用电源干线和末端配电设备的总开关。

4.2.2 下列场所应按要求设置故障电弧探测或保护器：

a) 高度大于 12 米的空间场所，电气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照明线路上应设置探测故

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b) 商场、市场或具备易燃、易爆物堆积场所的照明回路应设置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

探测器；插座回路宜设置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c) 幼儿园、养老院等行动不便或无火险意识人员活动场所的照明回路应设置故障电弧保护器；插

座回路宜设置故障电弧保护器；

d) 酒店客房、宿舍、医院病房等房间的照明回路应设置故障电弧保护器；插座回路宜设置故障电

弧保护器。

4.2.3 同一配电箱（柜）内需设置多个探测器时，宜采用多回路电气火灾监控显示单元。多回路监控

显示单元应能在一个共用的监控器上实现对每个配电回路的监控参数显示、操作、设定、报警和历史信

息记录等功能，多回路监控探测器的设置不应超出同一个配电箱（柜）。

4.2.4 在无消防控制室且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设置数量不超过 8 个时，可采用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

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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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非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

4.2.6 具有探测线路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设置在配电线路终端且其保护线路的长

度不宜大于 100m。

4.2.7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不应影响供电系统的正常工作，不宜自动切断供电电源。

4.2.8 探测器参数应按以下要求进行配置：

a)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报警设定值应计及配电系统及用电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的

影响，并应选择参数合适的探测器；探测器的报警阈值宜为 300~500mA；

b)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设置在电缆接头、端子、重点发热部件等部位，温度报警设定值

应在 60℃～140℃的范围内；

c) 保护对象为 1000V 及以下的配电线路，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采用接触式布置。

4.3 不同接地保护方式中剩余电流监控设置

4.3.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中的剩余电流保护（剩余电流监控）应与电力系统接地保护相配合。

4.3.2 剩余电流监控节点应按附录 B 所列不同接地方式的安装要求进行设置。

4.3.3 TN-S 系统可直接装设剩余电流监控探测器。

4.3.4 TN-C 接地系统不应装设剩余电流监控探测器。

4.3.5 TN-C-S 接地系统中，监控系统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应使用在 PE 线与 N线分开以后的部分。

4.4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线路敷设、供电电源及接地，应按 GB50116 的要求设计。

5 施工安装

5.1 安装前的准备

5.1.1 系统配件、附件、安装使用说明书、监控软件使用说明书、出厂检验报告、检验合格证、市场

准入证明材料应齐全。

5.1.2 进行系统外观检查，外壳应光洁，表面无腐蚀、涂层无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

毛刺等机械损伤，紧固件、插接件应无松动。

5.1.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施工前应具有相关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5.1.4 探测器安装应充分考虑供电方式、供电电压、系统接地形式及监控方式。

5.2 现场器件的安装

5.2.1 探测器与裸带电导体应保证安全距离，金属外壳的探测器应有安全接地。

5.2.2 禁止在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安装探测器。

5.2.3 探测器的输出回路的连接线，应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1.0mm²的双绞铜芯导线。

5.2.4 探测器的安装不应破坏被监控线路的完整性，不应增加线路接点。

5.2.5 配电回路的相线和中性线应按同一正方向均匀穿过剩余电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应分别直接固

定在线缆、铜排或重点发热部件上，并确保接触良好。

5.2.6 对于适用剩余电流探测的系统（见附录 B），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负载侧的 N 线(即穿过探测器

的工作零线)只能作为该路供电的中性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必须严格区分 N线和 PE 线， PE 线

不能穿入探测器。

5.2.7 配电箱中装有剩余电流探测器时，其一次线路应按附录 C 所示要求连接。

5.2.8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在投入使用前，应测量其监控线路的固有泄漏电流。且配电系

统和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应以实测值为准，设计时可参考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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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安装

5.3.1 落地式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宜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机柜并排安装，壁挂式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宜安

装于便于观察和操作的墙面上。

5.3.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电源引入线严禁使用电源插头；主电源应有明显标志。

5.3.3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接地(PE)线应牢固，并有明显标志。

5.4 布线要求

5.4.1 系统布线应依据下列图纸进行：

a) 监控系统图

b) 监控系统各层布线平面图

c)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安装接线图

5.4.2 系统总线均应采用不小于 2×1.5mm²阻燃屏蔽双绞线，当敷设在强电环境中时应穿金属管以屏

蔽电磁干扰，同时对金属管作防火处理。所有线缆两头均应做好线标，标示所要连接设备的名称和位置

以及线缆的具体型号。

5.4.3 系统总线的接线器等配件在公共场所安装时，宜设于吊顶上方或距地 2.2m 以上的侧墙上。

5.4.4 在管内或线槽内的穿线，应在建筑抹灰及地面工程结束后进行。在穿线前，应将管内或线槽内

的积水及杂物清除干净。

5.4.5 导线在管内或线槽内，不应有接头或扭结；导线的接头，应在接线盒内焊接或用端子连接。

5.4.6 敷设在多尘或潮湿场所管路的管口和管子连接处，均应作密封处理。

5.4.7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布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303 的要求，导线的种类、电压等级应符合

现行同家标准 GB 50116 的规定。

6 系统调试

6.1 一般规定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调试，应在施工结束后进行。调试完成后应有详细监控点的报警值参数设置记

录，相应监控点的地址及对应安装位置信息记录。

6.2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和现场探测器的调试

系统组成部件安装完成后，应先分别对探测器和监控设备逐个进行单机通电检查，正常后方可进行

系统调试。应对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和现场探测器按GB 14287的相关规定进行下列功能的调试：

a)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与探测器的电源及接线端子的联接状况；

b)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与探测器的自检和试验功能；

c)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与探测器的消音和复位功能；

d)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与探测器中剩余电流监控报警功能（按监控节点数的10﹪，但不少于10点）；

e)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对探测器的远程设定功能（选择任意 2点检查）；

f) 系统故障报警功能（人为断开任意 2 处总线）；

g)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主、备电源自动转换功能。

6.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功能的调试

电气火灾监控设备和现场探测器调试完成后，应对建筑物内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进行下列功能检查：

a) 系统中剩余电流监控报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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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中温度监控报警功能；

c) 系统中故障电弧监控报警功能；

d) 被检测电气参数的实时性；

e) 网络连接稳定性，并进行人为中断通信测试；

7 系统验收

7.1 系统验收时，应按本规程附录 D 的要求填写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验收记录。

7.2 系统验收时，建设单位应提供下列资料：

a) 系统验收申请报告

b) 设计图纸及设计变更通知书

c) 消防部门审核及备案等相关文件

d) 监控系统竣工图

e) 监控系统调试记录

f) 产品检验合格证

g) 国家消防电子质量检验中心出具的产品型式试验报告

h)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

7.3 系统验收时，应检验以下项目：

a) 按照设计要求检验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

b)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中的监控设备应逐台进行功能试验，包括系统监控报警功能、控制输出功能、

故障报警功能、自检功能、电源功能。

c)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中的探测器按总数量的 10％，但不少于 10 只进行随机抽验；不足 10 只时，

全部检验。

d) 应采用专用的检查仪器(剩余电流发生器和温度发生器)对探测器的报警值进行检验，报警值应

符合设计要求。

e) 应对独立设置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报警信号进行测试，报警信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7.4 系统验收合格、运行正常后，方可投入使用。

7.5 建筑物产权所有者应建立保存系统内每个探测器的安装及试验记录。

8 系统维护

8.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维护保养列入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范围。维保单位应按照监控系统维护管

理制度及合同约定，做好系统维保工作，并按要求填写维保记录。

8.2 每天应对系统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a) 对系统各部件进行外观检查，外观质量应符合 5.1.2 的规定；

b) 检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实时显示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8.3 每月至少对系统进行一次测试，并打印整理系统的月度运行维护报告。检查内容如下：

a) 对现场探测器逐个进行剩余电流试验检查，应功能完好、动作正常；

b) 检查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数据接收和事件记录是否完整准确。

8.4 每年至少应对系统进行一次监控报警和故障报警记录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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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配电系统及用电设备的正常泄露电流估算值

表 A.1 220/380V 线路每公里泄漏电流（mA）

绝缘材质

截面积(mm²)
聚氯乙烯 橡皮绝缘 交联聚乙烯

4 52 27 17

6 52 32 20

10 56 39 25

16 62 40 26

25 70 45 29

35 70 49 33

50 79 49 33

70 89 55 33

95 99 55 33

120 109 60 38

150 112 60 38

185 116 60 38

240 127 61 39

表 A.2 电动机泄漏电流（mA）

运行方式

额定功率（kW）

正常

运行时

电动机

启动时

运行方式

额定功率（kW）

正常

运行时

电动机

启动时

1.5 0.15 0.58 22 0.72 3.84

2.2 0.18 0.79 30 0.87 4.58

5.5 0.29 1.57 37 1 5.57

7.5 0.38 2.05 45 1.09 6.6

11 0.5 2.39 55 1.22 7.99

15 0.57 2.63 75 1.48 10.54

18.5 0.65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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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荧光灯、家用电器、计算机泄漏电流（mA）

设备名称 型式 泄漏电流（mA）

荧光灯
安装在金属构件上 0.1

安装在木质或混凝土构件上 0.02

家用电器

手握式I级设备 ≤0.75

固定式I级设备 ≤3.5

II级设备 ≤0.25

I级电热设备 ≤0.75～5

计算机

移动式 1

固定式 3.5

组合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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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不同接地方式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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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电气火灾探测器配电柜（箱）一次回路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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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验收记录

表 D.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验收记录

使用单位

验收项目 验收方法 验收内容记录 验收评定结果

安装布线
检查设备安装和布线是否符合本标准5节

要求。

系统设备

1.检查备用电源的自动切换功能是否正

常（断开正常电源 3次，观察电源转换情

况）。

2.检查指示灯和图形界面的监控系统图

显示以及监控探测器数据是否完整、直

观，符合 GB 14287.1 要求。

3.检查系统是否具有密码授权的安全制

度。

4.检查监控参数是否具有远程设定的功

能（抽检 2 个监控节点）。

5. 按监控探测器数量规模的 10﹪（但不

少于 10 点）做剩余电流监控报警试验，

结果应准确可靠。

6.断开任意2处总线检查系统故障报警功

能是否准确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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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验收记录（续表）

验收项目 验收方法 验收内容记录 验收评定结果

现 场 器 件

按 监 控 点

数 规 模 的

10﹪（但不

少于10点）

做 如 下 检

查和试验：

1.检查监控探测器的保护部位、节点代码、

各种设定值、是否报警和脱扣等基本参数

的完整性。

2.检查探测器各种参数的现场设定功能是

否满足应用的需要。

3.按下自检键（适用于独立式探测器），检

查各部件及声光报警的电气完好性。

4.按下复位键（适用于独立式探测器），检

查复位功能完好性。

5.用 2级剩余电流流钳形表检查实时剩余

电流，显示误差应不大于±5﹪。

6.施加可调模拟剩余电流，剩余电流报警

值应在±5%设定值范围内。

7.按下消音按键，检查消音功能完好性。

8.多回路监控单元（如有使用）应检查各

回路的常态显示和通过查询功能检查数据

的完整性。

总体评价

1.产品外观质量；

2.系统性能和功能；

3.施工安装质量。

验收意见

验收单位：（单位盖章）

验收

人员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A 验收评定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